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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司股務作業和我國相關規範差異 

 

以首家來臺第一上櫃之日本公司株式会社オートサーバー（Auto Server Co., 

Ltd.，以下簡稱 AS 公司）為例，說明如下： 

 

AS 公司為在日本設立之公司，因日本相關規範與我國證券法令有所不同，

以下揭露日本公司股東會、盈餘分派等股務作業與現行一般上市櫃公司差異比較

說明，投資人於買賣股票前應予詳閱，以維權益。 

(1)股東會作業 

股東權利基準日： 

日本會社法並無類似我國公司法之「過戶閉鎖期」（即停止過戶期間）概

念，而採用股東權利「基準日」概念決定擁有股東權利之股東，例如：日本

公司召開股東會或分派股息紅利時，不得訂定「過戶閉鎖期」，而係決定「股

東常會指定基準日」及「分派股息紅利指定基準日」，於指定基準日登載於股

東名簿之股東擁有相關股東權利，指定基準日後之股票交易仍允許過戶。日

本法下所謂「基準日登載於股東名簿之股東」係指基準日當日凌晨零時零分

時點登載於股東名簿之股東，AS 公司章程中明訂每年股東會基準日為一月一

日，有權出席股東會之股東係指一月一日凌晨零時零分登載於公司股東名簿

之股東。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AS 公司召開股東會時與現行一般上市櫃公司相同，股東得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惟行使表決權後再行親自出席者，應以其親自出席時行使

之表決權行使為準，即 AS 公司不適用「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44-3 條「股東若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嗣後有意親自出席股東會，

則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之規定。 

股東會其他作業相關差異： 

項目 AS 公司 現行一般上市櫃公司 備註 

股東常會基準日 
固定為每年一月

一日 
由董事會決議訂之 

日本會社法並無類似我國公司法之「過

戶閉鎖期」（即停止過戶期間）概念，而

採用股東權利「基準日」概念決定擁有

股東權利之股東，AS 公司章程規定股東

常會基準日為每年一月一日。 

股東常會召集 
應於每一事業年

度結束後三個月

應於每一事業年度

結束後六個月內 

日本會社法規定，日本公司決定股東會基

準日後，日本公司僅可決定基準日後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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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AS 公司 現行一般上市櫃公司 備註 

內 月內該等基準日股東得行使之權利範

圍。此外，日本法人稅法規定，日本公司

應於每一事業年度結束後兩個月內，依股

東會通過之財務報表向主管機關提交稅

務相關申報書。因財務報表須經會計監查

人審查而不及於兩個月內提出者，得延長

一個月。因此，日本公司至遲應於股東常

會基準日後三個月內召開股東常會。 

 

AS 公司章程規定，股東常會基準日為每

年 1 月 1 日，且股東常會應於每一事業年

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召集之。 

股東提案權 

股東會八週前持

有總表決權百分

之一或三百個表

決權以上且符合

公司章程第 74

條規定之股東，

得請求董事將一

定事項（只限於

該股東可行使表

決權的事項）列

為股東會召開的

目的。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

數百分之一以上股

份之股東，得以書面

向公司提出股東常

會議案。 

日本會社法規定，取締役會設置公司之

股東，若持續六個月（章程定有較低期

間者依其規定）擁有總表決權百分之一

或三百個表決權以上，則得於股東會八

週前請求董事將一定事項列為股東會召

開的目的。AS 公司章程規定，持續 10

日以上持有本公司總表決權百分之一或

三百個表決權以上者，得於股東會八週

前請求董事將一定事項（只限於該股東

可行使表決權的事項）列為股東會召開

的目的。 

 

於擬制性股東架構下，少數股東權之持

股期間計算，係自投資人以自身名義登

載於本公司日本股東名簿時起算。因此

投資人有意向本公司行使股東提案權

時，須依集中保管結算所所定相關辦

法，申請以自身名義登載於本公司日本

股東名簿，並持續 10 日以上持有本公司

總表決權百分之一或三百個表決權，始

符合股東權行使之持股期間要求。 

股東會通知書寄

發 

股會常會二十一

日前；股東臨時

會十五日前 

股東常會三十日

前；股東臨時會十五

日前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第

一上櫃公司管理作業要點規定，外國發行

人依其註冊地國法令規定，無法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日前發送召集通知書者，至遲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745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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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AS 公司 現行一般上市櫃公司 備註 

應於二十一日前通知各股東。 

本公司上櫃相關規則規定，股東會召集通

知應於股會常會二十一日前、股東臨時會

十五日前發送。 

股東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後有意親自出

席股東會 

股東表決權之意

思表示以親自出

席所行使為準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者，其意思表示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送達公司，意思表示

有重複時，除聲明撤

銷前意思表示者，以

最先送達者為準 

依日本一般法理解釋，股東先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但嗣後再親自出

席股東會以行使表決權時，應以親自出

席股東會所行使之表決權意思為準。 

(2)盈餘分配作業 

盈餘分配基準日： 

同股東會基準日，AS 公司章程明訂每年盈餘分配基準日為五月三十一

日，且無「過戶閉鎖期」之適用。有權參與 AS 公司盈餘分配之股東係指五月

三十一日凌晨零時零分登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之股東。 

盈餘分配所得申報： 

國內投資人獲配國外公司盈餘，計入個人海外所得，自 99 年度起納入基

本所得額課稅。 

除息其他作業相關差異： 

項目 AS 公司 現行一般上市櫃公司 備註 

盈餘分配基準日 固定為每年五月三十一日 由董事會決議訂之 公司章程第 61 條 

盈於分配所得之

扣繳 

匯出現金股利予非日本居民

股東時，依日本稅法對｢非居

住者股東｣之股利所得原則上

分為二種情形：(a)持股比率

3%以下之個人股東及法人股

東扣繳 7.147%；(b) 持股比率

3% 以上之個人股東扣繳

20.42% ， 法 人 股 東 扣 繳

7.147%。惟 7.147%係屬優惠

減免稅率，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到期。自 2014 年 1 月 1

公司於給付時依規定

之扣繳率扣繳稅款 
日本所得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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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將回復至原本稅法規定

稅率 15.315%，另扣繳稅率為

20.42%之對象則無變動。 

盈餘分配所得之

申報 

次年二月底前公司填寫海外

所得通知單交股東辦理綜合

所得稅申報。 

次年一月三十一日前

公司填寫扣繳憑單、股

利憑單交股東辦理綜

合所得稅申報。 

依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09900007090 號函、所

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13 條規定辦理。 

資料來源：AS 公司 2013 年 10 月 25 日申請上櫃公開說明書稿本 


